
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獎助學金 

一、申請對象與資格： 

逢甲大學在學學生符合下列因素其中之一者，即可提出申請： 

1.因單親、父母雙亡、隔代教養或親屬照顧，家庭收入不穩定，影響家庭

經濟，學雜費負擔困難。 

2.父、母或主要照顧者，罹患嚴重傷、病須治療、療養致不能工作，影響

家中經濟。 

3.父、母或主要照顧者，因照顧身心障礙或罹患疾病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

生活親屬或受扶養親屬，致不能工作。 

4.因個人或家庭遭遇緊急重大變故，造成家庭經濟困難。(請自述) 

※如於學期中領有深耕學習助學金(含亞德客有美助學金、員生消費合作社

助學金)或參加校外實習並領取實習津貼者，不接受申請。 

 

二、申請方式與條件 

1.每學期申請一次；由生活輔導組協助公告申請日期及繳交資料內容等。 

2.申請資料將由生輔組社工師初審，經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進行個別面

試，並交由理監事會審議後公告獲補助名單。 

3.每位獲補助者須完成於校史室志工服務 5 小時或一項學習輔導機制(選修

通識微學分一門課），未完成者不得再次申請。 

 

(110.4.16 經本會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顧問聯席會議通過實施) 


